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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发〔2023〕39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在本市涉企行政检查中试点推行
“检查码”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大数据中心：

《关于在本市涉企行政检查中试点推行“检查码”的实施方案》

已经 2023 年市委依法治市委执法协调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3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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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本市涉企行政检查中试点推行
“检查码”的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《上海市加强

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》等规定要求，基于全市“随

申码”服务体系建设，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不断提升市

场主体在涉企检查中的感受度，助力本市加快打造稳定、公平、透

明、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本市选取部分行政执法单位，在其实施涉企行政检查过程中

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平台、上海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综

合执法系统”）试点推行使用“检查码”（试点行政执法单位直接进

入企业场所开展相关行政检查时，需要展示给行政相对人予以核验

的图像信息），实现“一企、一次、一码、一查”，避免随意检查、

重复检查，为下一阶段在全市涉企行政检查领域全面推行“检查码”

积累实践经验。

二、试点范围

选取本市市、区两级交通委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和应急局作

为试点单位，运用“检查码”开展涉企行政检查工作。

三、试点内容

（一）“检查码”试点涉及的行政检查范围

市、区两级交通委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的行政检查，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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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两级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在燃气管理领域的行政检查，市、区两

级应急局在涉企领域有计划的行政检查。

前述行政检查是指试点单位开展的，直接进入企业生产经营场

所，对企业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执行行政命令、行政决定的情

况进行了解、调查和监督的行为。行政检查分为有计划检查和无计

划检查两类，其中，有计划检查包括“双随机一公开”、专项检查、

日常检查以及本单位其他有计划和方案的行政检查，无计划检查包

括因投诉、举报、媒体曝光等发起的临时性行政检查。

（二）涉企行政检查运用“检查码”的步骤

1．实施准备

试点单位依托综合执法系统，按照直接使用和对接使用两种模

式开展“检查码”试点工作。“检查码”通过综合执法系统与随申办

企业云、随申办市民云等平台进行数据交互，实时推送行政检查任

务信息至受检企业“随申办”移动端。

2．执法检查

行政执法人员凭“检查码”对企业开展行政检查，实施行政检

查时应当告知检查内容、依据以及企业依法享有的陈述权、申辩权

和救济权等。行政执法人员到达受检查企业现场后，企业可扫“检

查码”（使用“随申办”移动端、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），核验该次

检查任务内容的真实性，并对行政检查人员的身份予以核实。同时，

支持企业通过“随申办”移动端或者扫企业“随申码”等方式线上

查询已送达的行政检查任务相关信息。



— 4 —

3．结果运用

行政执法人员完成行政检查后，受检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现

场负责人可扫“检查码”，查看该次行政检查的结果，并对行政检查

情况进行评议。

各市级试点单位要做好本系统涉企“检查码”运用情况的数据

统计分析工作，运用“检查码”有效控制对同一企业的高频次重复

检查，并分析行政检查评议结果不佳等情况的发生原因，不断优化

本系统行政检查工作流程和效果。

（三）加强涉企“检查码”运用宣传

各试点单位在运用“检查码”开展涉企行政检查过程中，要注

重探索积累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检查码”运用经验，为在全市推广

使用“检查码”奠定良好基础。各市级试点单位要同步做好新闻宣

传等相关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试点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持续优化本市营

商环境相关部署要求，将试点工作作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

为、提高市场主体认可度和满意度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，根据本

方案统一部署，结合本系统、本单位实际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，

明确实施步骤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有序推进本系统、

本单位各项试点工作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形成工作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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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级试点单位要注重组织收集企业和行政执法人员对“检查

码”运用的感受和评价，及时梳理、汇总、分析实施过程中产生的

问题、意见和建议，并向市司法局反馈。市大数据中心为试点工作

提供相关技术保障支持，不断优化“检查码”运用功能。

（三）及时总结经验

此次试点工作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各市级试点单位要结合试点情况，及时总结经验、分析问题、提出

建议，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于 2024 年 1 月 20 日前送市司法局。

抄送：各区人民政府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8月 28 日印发


